宁德市教育局文件

宁教中〔2016〕16号 


宁德市教育局关于对市民族中学

2016年秋季招生方案的批复

宁德市民族中学：

　　你校《关于2016年秋季招生工作方案的请示》（宁市民校〔2016〕10号）收悉。根据你校高中教育发展的实际，经与福安市教育局沟通，同意你校今年秋季高一年级共招生540人（含正取生、定向生、特长生以及自主提前招收的学生和福安市以及本校推荐的保送生），其中汉族生270人面向福安市招生，少数民族招生270人面向全市招生。自主招生和面向福安市的保送生、定向生、特长生，请按我市招生文件和各县（市、区）的有关规定执行。
同意你校2016年秋季初中招收少数民族学生200人，招生范围、推荐办法、名额安排等均按你校《关于2016年秋季招生工作方案的请示》（宁市民校〔2016〕10号）中提出的方案执行。

你校要主动加强和各县（市、区）教育局的联系、沟通和协调，认真做好招生工作。

附件：宁德市民族中学关于2016年秋季招生工作方案的请示
　　

       宁德市教育局

       2016年4月20日
附件：

宁德市民族中学文件


宁市民校【2016】10号                 签发人：郑一平

宁德市民族中学

关于2016年秋季招生工作方案的请示

宁德市教育局：

根据省教育厅有关文件精神和我市教育改革发展的要求，我校2015年秋季初、高中招生的实施方案如下：

一、高中招生部分：

1.招生人数和范围：

根据宁德市教育局审核批准的招生规模，结合我校实际，高一秋季招生共540人。其中含保送生、定向生以及“课改实验班”学生。少数民族生面向全市范围招收，汉族生面向福安市招收。少数民族生、汉族生原则上各50%。当少数民族生录取线上的生源不足，即照顾45分之后，再降15分录取，依然不足50%，余下名额转收第一志愿汉族生。

2.录取工作：

招生录取工作以全市统一的中考文化成绩和等级组合要求择优录取。福安市高中汉族生录取，按第一志愿和第二志愿录取正取生。第二志愿录取要求：从正取生中划出30名，招收中考成绩在第一志愿正取线上15分且第二志愿报考本校的考生（其等级要求与第一志愿录取要求相同），若第二志愿录取人数未满，剩余名额数划归第一志愿录取。定向生录取按具体政策规定执行。福安市以外的各县（区、市）高一少数民族生的招生将依据志愿和中考成绩，结合民族生照顾政策并参照当地一、二级达标校的录取线，确定录取线。

“课改实验班”以自主提前招生方式进行，计划面向福安招录50名，面向市内其他8县（区、市）招录30名少数民族生。详见《宁德市民族中学2016年关于优先发展民族教育自主招生方案》。

二、初中招生部分：

1.职权范围与工作职责

今年我校初中部面向全市招收200名优秀少数民族推荐生。这项工作是在宁德市教育局的直接领导下，以我校为主，并同我市各县（市、区）教育局、民宗局分工协作，共同负责进行。

2.招收推荐生的县（市、区）名额

我校拟定向各县（市、区）招收少数民族推荐生200人。根据近几年招生情况，具体名额分配如下：福安市100名、霞浦县32名、蕉城区23名、福鼎市13名、古田县13名、寿宁县8名、周宁县4名、柘荣县4名、屏南县3名。我校教职工子女小学应届毕业生将直接录取我校，不占各县（市、区）招生指标。外县录取未满的指标可以从福安生源中补录。 

3.推荐生的条件

各小学少数民族应届毕业生中，2002年9月1日以后出生的，且德、智、体、美、劳全面发展的学生，均可作为当年优秀少数民族推荐生。但具备以下诸方面条件之一者优先推荐录取。

⑴德育方面受到县（市、区）级或学区以上表彰、奖励的优秀学生干部和三好学生等。

⑵学业成绩在同年级同学中明显优秀。

⑶省级以上劳模、烈士或见义勇为受县级以上表彰奖励以及高山、海岛、突出部的驻军现役军人的少数民族子女。

4.工作程序

⑴各小学组织推荐生，认真填写《推荐生情况登记表》（附后）。各小学在进行工作时，应坚持公正和民主的原则，学校组织相关班主任、科任教师，依据招生条件，经过充分酝酿，提出推荐人选，经学校领导班子审核批准后，在学校张榜公布，保证推荐工作的透明度。

⑵各小学于6月中旬将《推荐生情况登记表》直接送往县（市、区）负责初中招生的初教股或中教股。

⑶我校将在6月底或7月初组织有关教师赴相关县（市、区）对推荐生进行摸底和审核，协同各县（市、区）民宗局审查学生民族身份，必要时对相关学区的推荐生进行面试。

⑷经我校招生领导小组复核，初定录取推荐生名单，上报宁德市教育局批准，确定录取推荐生名单，发放录取通知书。

5.凡未接到我校录取通知书的推荐生，届时由各县（市、区）安排入学。已接到录取通知单的学生，按通知单到我校报到注册。

三、自我监督，制约机制

成立校招生领导小组，重大问题由小组集体讨论，进一步完善自我约束机制，加强招生监督检查，认真接受校务公开小组的全程监督，认真接受社会监督，增强招生工作的透明度，实行五公开三监督；招生计划公开、录取标准公开、办事程序公开、录取结果公开，咨询、监督电话和接待地点公开，接受上级纪检、监察部门的监督，学生、家长和社会监督，新闻单位舆论监督。坚持公平公正，择优录取的原则，凡违纪者，我校将报送宁德市教育局，根据有关规定给予查处。

联系电话：0593-6382186（校长室）、6558456（教务处）

妥否，请示复。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宁德市民族中学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16年3月28日

主题词：中学  招生  请示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宁德市民族中学办公室              2016年3月28日印发 
附件

宁德市民族中学优秀少数民族推荐生情况登记表

	姓  名
	
	性别
	
	出生年月
	
	一

寸

免
冠
照

片

	健康
情况
	
	籍贯
	
	民族
	
	

	报 名

流水号
	
	学号
	
	

	毕业学校名称
	
	

	家长
	姓  名
	就业单位及通讯地址
	联系电话

	 父

 亲
	
	
	

	 母

 亲
	
	
	

	获得荣誉称号和奖励

（附复印件）
	

	参加学科

竞赛情况

(附复印件)
	

	 有何特长
	                      
	是否
学生干部
	

	注意录取类别
	

	学年成绩
	品社
	科学
	英语
	语文
	数学
	体育
	音乐
	美术

	 五年级
	
	
	
	
	
	
	
	

	六年级
	
	
	
	
	
	
	
	


	班主任
推荐意见


	班主任          年   月   日

	推荐学校

意见
	年   月   日（公章）



	所属民宗局民族身份审定意见
	年   月   日（公章）



	推荐生所

属教育局

审批意见


	年   月   日（公章） 

	录取学校

审查意见


	年   月   日（公章）

	市教育局

审批意见


	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月   日（公章）


注：凡省级以上劳模、烈士或见义勇为受县级以上表彰奖励以及高山、海岛、突出部的驻军现役军人的少数民族子女填写“注意录取类别”栏，但要附有关证件。
抄送：各县（市、区）教育局 、中招办 　　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宁德市教育局办公室                    2016年4月20日印发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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